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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9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新宇汽车”）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于 2019 年 1

月 5 日与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龙马环卫”）就 2019年

度向龙马环卫销售汽车相关零部件等签署了预计总价为 9,713.66 万元的

《购销合同》及相关附件，截止 2019年 8 月底已发生交易金额为 4,550.2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汤新华于 2019 年 9月 11 日起担任龙马环卫独立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该日起，龙马环卫为公司关联人，前述《购销合同》项下本年度继

续发生的交易（预计约 5,163.46万元）将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注册地址：龙岩经济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张桂丰； 

（4）注册资本：29,689.6955 万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69280235M； 

（6）经营范围：专用车辆、环卫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等。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来

源于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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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万元 

财务指标 2019 年 6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11,374.49 413,250.11 

净资产 235,274.92 231,103.98 

营业收入 191,047.23 344,358.02 

净利润 12,312.64 23,633.18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按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的原则，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买方（甲方）：龙马环卫 

卖方（乙方）：新宇汽车 

1、合同预估总价为9,713.66万元（含税），具体以买方根据实际需要

进行采购并确认的《采购订单》为准进行结算。 

2、订货：买方订货时，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或直接交付等方式

向卖方发送《采购订单》，卖方一经收到《采购订单》即产生法律效力。

卖方收到需方订单应在二个工作日内盖章回传。卖方如不能满足买方需求

时，应在接到订单二个工作日内告知买方，否则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

任。 

3、产品质量标准：按《质量协议》、《技术协议》执行。 

4、交货地点及费用：卖方负责将货物按汽车零担的方式送达买方仓

库（或买方指定地点），费用由卖方负责。特殊情况采用其他方式运输时，

费用经双方协商确定后生效。 

5、交货方式：无论采取何种运输方式卖方货物发给买方时，必须开

具《送货清单》或《随货同行单》，同时卖方必须在送货清单上注明采购

订单编码及零部件存货编码，并在发货前传真通知买方，买方凭单查验数

量并签收。 

6、货物验收：货物由买方品管部组织到货检验，合格品入库。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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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的、或在装配调试过程中发现不合格的，无条件退还卖方。 

7、结算方式：卖方按买方已验收合格且已入库的产品数量对账确认，

对账期间为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对账日为每月26日至28日（如遇节假日

顺延）。若对账数量与送货单签收数量不符，则以买方实际签收的送货单

的数量为准，卖方将对账单核对并盖章确认后向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等结

算依据。买方在收到卖方货物和发票确认无误后60天内办理货款。 

8、其他约定条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因公司独立董事兼任龙马环卫独立董事而使得公司

全资子公司新宇汽车与龙马环卫原日常经营业务在性质上转变为关联交

易，其属于新宇汽车日常经营过程中正常合理的商业交易行为，不会因为

构成关联交易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按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公平的市场化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本次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

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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